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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福建省國家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fj-n-tax.gov.cn/admin/vfs/fj/content/contentTemplate.jsp?CategoryId=1027092&ContentI

d=1121694&siteName=fj&styleName=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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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公告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公告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公告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520152015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5555 号号号号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出口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出口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出口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出口    

货物劳务退货物劳务退货物劳务退货物劳务退（（（（免免免免））））税无纸化申报管理试点的公告税无纸化申报管理试点的公告税无纸化申报管理试点的公告税无纸化申报管理试点的公告    

    

为进一步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优化办税服务，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提升管理效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5〕186 号）

精神，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决定在福建省自贸区福州片区和平潭片区范围内（以下简称“试点区

域”）推行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无纸化申报管理试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无纸化管理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出口企业退（免）税申

报和国税机关审核审批、退库等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业务“网上办理”。实行出口退（免）

税无纸化申报管理试点，可以提高出口企业申报退（免）税的效率，加快办理出口退税速度。 

 

    二、试点区域已办理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的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简称“出口企业”）

在申报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时，均可实行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申报试点。 

 

    三、试点区域出口企业在正式申报出口退（免）税之前，应按现行出口退（免）税申报办

法进行预申报，在预申报确认电子申报的内容与对应的管理部门电子信息无误后，方可运用电

子信息通过网上办税平台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无纸化正式申报。 

 

    四、出口企业在进行出口退（免）税正式申报时，应根据出口退（免）税申报系统的提示，

准确无误申报与纸质凭证、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一致的商品名称、数量和金额等出口退（免）

税电子信息，并通过税控数字证书签名后生成正式申报电子数据进行无纸化远程申报，原规定

应向主管国税机关报送的纸质凭证资料和纸质申报表按申报年月及申报的电子信息顺序装订

成册留存企业备查。 

 

    五、出口企业可通过网上办税平台，接收并自行打印主管国税机关出具的出口退（免）税

相关电子文书。如有需要，也可要求主管国税机关出具相关纸质文书。 

 

    六、出口企业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现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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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免）税有关规定保管出口退（免）税纸质凭证和备案单证，不得伪造、变造或者擅自销毁。

国税机关在进行出口退（免）税日常管理和税务检查时，出口企业应按要求如实提供。 

 

    七、本公告由福建省国家税务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仍按现行出口退（免）税有关规定执

行。 

 

    八、本公告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 

                                                       2015 年 4 月 30 日 


